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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近年发掘和研究 丁村文化取得的 主要成果作一评介
,

强调指 出丁村石器中刮削器和

石球占有重要的地位
,

地点的文化遗物是丁村文化传统与细石器技术类型的结合 对若

干方法论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 丁村
,

旧石器时代
,

方法论

引 言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于 年发现石制 品
。

年 月至 月
,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

动物研究室和山西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派员前往考察并作 了正式发掘
,

整个工作在贾兰坡 先

生指导下进行
。

工作结果在 巧 个地点发掘到或由地层 中采集到石制 品 其中 个地点还

发现有种类多寡不等的动物化石 第 地点还 发现 枚 人类牙齿化石
,

另外
,

由沙女

沟及  ! 年和 年 由丁村附近过去已经翻掘的沙砾堆中检拾到一些石制品 贾兰坡
,

裴文 中
, 。

全部石制品 据 年报告 为 件 经过裴文中和贾兰坡先

生研究后
,

认为 它们代表 了一种特殊 的文化和一定 的地 质时代 即更新世晚期
,

在中国

和其他国家没有发现过
,

故称之为
“

丁村 文化
”

裴文 中
、

贾兰坡
, 、

丁村文化

在国外 亦 小有 名 气
,

有 一 些 学者 对其 年代 和石 制 品 的 技术 类 型 等问题 进 行 了讨论
, , , , , ,

  
。

由裴文中主编的 《山西襄汾 县丁村旧 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发表于 年
,

在中

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史上是重大事件之一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这篇报告 中关于石制品

的研究部分有 点是 比较突出的  是作 了定位描述的规定和说明 是把石器按素

材分为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大类  是在石器中划分出厚尖状器和石球两类
,

而它们

在国内以往发表的文献中是没有提到的  是通过实验认定丁村的石片大部分是用摔砸

碰砧法打制的
。

这 点 中有些是对丁村石制 品的认识和分类方法
,

有的则是方法论的引进

如第 点
,

有的则是方法论的继承 如第 点
,

早在 年代末期
,

裴文中在研究周 口

店第 地点和 山顶洞的文化遗物时就 已经这样做了
。

因为 《丁村 旧石器》是解放后首次

收稿日期 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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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发表 的关于旧石器的较为深人 的研究报告
,

其影响远远超过周口店第 巧 地点和 山

顶洞的报告
,

所以
,

这 点对解放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 的作用
。

其中

有些论点一直被考古学者奉为圭桌
,

严格遵循
,

有些学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改进和

发展
。

由于原文比较简略
,

有些地方没有完全说清楚
,

使读者理解上产生分歧
,

因此一些

名称或定义被滥用
,

内涵被不断扩大
,

逐步离开了原意 有些论点现在仍然被广泛 采用
,

但 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

最近 多 年来
,

关于丁村 文化的研究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
,

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性 质
。

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  是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
,

提

出了丁村遗址群和把丁村 文化划分为早
、

中
、

晚三个发展阶段的新论点 是对

一 年发现 的材料 的重新 整理与研究
,

对前人 的论点提 出质疑或作 了一些修 正和补

充  是技术的探讨与类型 的厘定
,

涉及个别标本的命名或分类
,

也有对某一类型的讨

论和对比 是年代的测定 与研究
,

对丁村人的年代及丁村各地点的年代作了进一步的

探讨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只介绍前两方面的主要成果
,

并略加评论
,

间或提出本文作 者

对有关问题的意见或建议
,

其他问题留待以后另行讨论
。

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

丁村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在 年之后很长时间处于停顿状态
。

像丁村内容这样

丰富
,

在学术上又是这么重要的遗址
,

继续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

从 年起丁村附近的

调查与发掘就恢复了
,

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 年代 一 年间
,

王建
、

王 向前
、

陶富海等在丁村附近调查 的结果
,

发现 个新地点
,

其中划归旧石器时代早期 的地点

个
,

中期的地点 个
,

晚期的地点 个
,

共获得石制品 件
。

由早期 个地点发现石

制品 件 和 地点只在报告中提到归于早期
,

但未报道发现标本的数

量
, “

在上庄沟 一带还发现同类型石器地点两处
,

编号为 和 ” 地点
”

王建

等
, 。

由中期 个地点发现 件石制品
,

另外
,

在 年工作过的 ’个老

地点
、 、 、

和 地点采集到 件石制品
,

共 件标本
。

由晚期地点 发现的石制品数量最多
,

计 件
。

这些材料 已 由王 建等研究 王建等
,

、

王 向前等
,

临汾行署文化局等
,

 
,

其 中王建等 的论文

是综合了前几篇论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的研究成果
,

具有一定代表性
。

经过多年深人的研究
,

王建等得出一种明确的认识
“

丁村遗址群内发现的石制品
,

不

论其地质时代早晚
,

均显示出其文化性质的一致性
。

它是以大石片
、

三棱大尖状器
、

大 尖

状器
、

斧状器
、

宽型斧状器
、

石球等典型器物为传统纽带的一种区域性文 化
,

即
‘

丁村文

化 ”
,

王建等
,

通过对新发现材料 的研究
,

他们对
“

丁村文化
”

的性质和特点

的了解和认识比前人的结论大为改进
,

使整个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
。

他们概括出丁

村文化具有 项特点
,

主要为  砍砸器不发达
,

从其形态及刃部的加工特点看
,

可以

说它是所有石器类型中最粗糙者 三棱大尖状器
、

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典型
、

最

富有代表性的工具  斧状器
、

宽型斧状器较为发达  锯齿刃器
、

凹缺刮器
、

修 背

石刀以及双阳面石刀和锥钻等新发现的器型
,

充实和扩大了
“

丁村文化
”

的内涵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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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削器不多
,

刃不很陡  有丰富的石球  石片的特点和打制技术一致
,

主要是以

锤击法产生的  掌握和运用了双阳面石片打制技术 王建等
,

一
。

他们

并进一步认为
“

上述特点
,

是丁村遗址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晚期粗大石器所具有的共同

特点
。

它们在丁村遗址群内 套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中重复 出现
,

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

的传承关系
。

因而
,

我们将它们看成是 同一文化的 个发展阶段
,

统称为
‘

丁村文化
’ ,

根

据地质时代进而划分为丁村文化早段
、

丁村文化 中段和丁村文化晚段
”

同上引
,

第 页
。

王建等对丁村新发现的石制品的研究
,

充分反映了他们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园地多年辛

勤耕耘的成果
。

由这里可以看 到他们在时代划分上的观点和石制品研究的方法论上的明显

改进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王建等 的论文有下列几点是 比较突出的  把丁村 附

近多年发现的含石制品的地点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

扩大 了丁村文化的时间分布

 对石制品按 时代
、

按地点分别叙述
,

使读者对发现的材料有较为明晰的了解  对

石制品的分类有 自己 的看法
,

不拘泥于 前人的巢 臼
,

例如三棱大尖状器和大尖状器的划
‘

分
、

斧状器和宽型斧状器的划分 以及双阳面石刀的识别  描述较为严谨
,

用词得 当

采用的图表 比较合理
,

能清晰地表示 出峰值 以及不同类别或不同数量级别之间的差异

程度 对丁村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与前人说法不尽相同的观点
。

此外
,

在他们 的

论文中还讨论了丁村文化的时空分布及对比
、

丁村遗址群的埋藏分析
、

石制品的打制技术

等问题
,

都有一定的见解和可取之处
。

这 里要说明一点
,

把丁村文化划分为 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
,

当然不是由 年这篇论文首先提 出的
,

早在 年
,

王建
、

王向前等就已在

学术会议上宣布 了这种 主张
,

但论文发表于 年 王建等
,

王向前等
,

 
,

而且在当时
“

 ! 年以后的丁村发掘报告 尚未整理完毕
”

王建等
, ,

故

年的报告是较为全面的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王建等人的发现是重要的
,

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富有成果的
,

他们 的

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了  ! 年的报告
。

但是他们的论文标题却写作 《丁村

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
,

说明他们虚怀若谷
,

还有进一步深人研究的打算或要

求
。

因此
,

本文作者不揣冒昧
,

对他们的工作略加评论
,

可能有不当之处
,

巫盼海内外贤

达指正
。

在他们这篇论文中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

例如
二 全文缺乏一个总表

,

有些地

点也缺乏发现的标本总数的叙述和分析 有些类型只描述了几件标本
,

碱没有列出较为详

细的分类的数量 读者只能从中知道个大概 有些类型名称前 后不统一
,

例如第 页和

第 页称短身圆头刮削器
,

而第 “ 页则称为圆头端刮器
,

第 页还有顶端平头刮削器

和微型琢背石刀 的类型
,

到第 页则分别改称为平头端刮器和琢背细石叶 有些石制品

的分类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
。

虽然如此
,

瑕不掩瑜
,

这篇论文仍然是近年来关于丁村文化

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

另外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有两点值得加以 强调 一是丁村石器中刮削器和石球 占有重

要 的地位
,

二是 地点的文化遗物是丁村文化传 统与细石器技术类型的结合
。

在 中国大多数 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
,

通常刮削器在石器组合中居多数
,

式样繁多 的

刮削器构成石器组合中的主体
。

由丁村旧石器时代早期 个地点
、 、

和 发现石器共 件
,

其 中刮削器 件
、

石球 件
、

砍砸器 件
、

斧状器
、

三棱大尖状器和 小尖状器各 件 刮 削器在石器组合中占
,

石球 占
,

显

然刮削器多于 石球
,

占绝对优势 由旧石器 时代 中期 的 个地 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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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共发现石器 件
,

其 中石球 件
,

占
,

刮削器

件
,

占 砍砸器 件
,

占 三棱大尖状器 件
,

占 宽型斧

状器 件
,

占  斧状器 件
,

占  若这两种
“

斧状器
”

相加
,

则共有

件
,

占 锯齿刃 器 件
,

占 其它类型 为数较 少
,

如修背石刀 (6 件)
、

凹缺刮器 (6 件 )
、

双 阳面石刀 (5件)
、

石锤 (4 件)
,

在石器组合 中所 占的比例不高; 但

是
,

权宜型工具却有 42 件
,

占 13
.
59 %

,

在石器组合 中所 占的 比例仅次于石球和刮削

器
,

而高于砍砸器和
“

斧状器
” ,

居第三位
。

这样看来
,

归于 旧石器时代 中期的 5 个地点发

现的石制品
,

总起来看
,

石球的数量多于刮削器和其它各类石器; 若以每个地点的发现来

单独统计分析
,

稍 为有 点例外
:
76
:
00 7 地点 发现的石球仅 3 件

,

比刮削器 (7 件 ) 为

少
,

也少于锯齿刃器 (4 件)
,

而与三棱大尖状器
、

大尖状器数量 相等
。

归于 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 77
: 01 地点发现的粗大的石制品有 21 巧 件

,

其 中石器仅 45 件
,

但刮削器却有 24

件
,

占 53
.
33 %

,

石球 9 件
,

占 20
.
00% ; 双阳面石刀 3件

,

占 6
.
66 % ; 砍砸器和三棱大

尖状器各 2 件
,

各 占 4
.
44 % ; 斧状器

、

宽型斧状器
、

锯齿刃器和 凹缺刮器各 1件
,

为数

不多
。

由现有的发现看来
,

这一地点的粗大石器的组合情况
,

刮削器多于石球
,

同丁村旧

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相似
,

也 同国内大多数旧石器时代地点 的发现相似
。

也许上述 4 个 旧石器 时代 中期 的地点 (76
:
00 6

、

7 6: 0
08

、

79

:

05
和 80: 0 1) 是例

外的情况
,

与国 内大多数地点有所不同
,

就如同在丁村地区
、

同一时期 的 76: 007 地点也

有别于那 4 个地点
。

这种例外的现象应作何解释
,

尚需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

这 4 个地点的

刮削器和石球 的数量关系 比较特殊
,

同 50 年代丁村陈发现情况相 比
,

也有点例外
。

据

裴
、

贾 (19 58) 的报告
,

在 20 05 件石制品中
,

砍砸器为 18 件或 21 件
,

似
“

手斧
”

石器 l

件
,

球状 器数量不详 (文中说
“

在 丁村附 近的各地点 中的地层 里
,

经 常发现一种
‘

球状

器
’ ” ,

图版和插 图中收录 的仅有 2 件
: P. 0532和 P

.
187 0)

,

单边和多边形器 一共发现了 32

件
,

厚尖状器 11 件
,

小尖状器 5件
,

刮削器数量不详
,

一说
“

在丁村各地 点中
,

刮削器是

一种极为普遍 的一种石器
,

发现得很多
” ,

又 说
“

具有第二步加工 的刮 削器 只有十数件
”

(裴文中等
,

1 9 5 8: 10 6)

。

单边和多边形器实际上就是尺寸稍大的刮削器
。

根据裴
、

贾提

供的数据
,

加上单边和多边形器
,

刮削器的数量 当在 42 件以 上
,

远远多于砍砸器或其他

类型 (球状器吮粼量因未能确知
,

暂勿论 )o 据刘源对 , ”32 件石制品的重新观察统计
,

尖

状器 16 件
,

砍砸器 24 件
,

刮削器 83 件
,

手斧 16 件
,

石球 9 件
,

石锤 1件
、

共 149 件
。

在她的分类统计 中
,

仅尖状器的数量与裴
、

贾的统计相 同
,

其他各类石器 的数量都有所变

化
,

但基本上可 以看 出
,

刮削器 占总数的 55
.
70 %

,

超过其他各类石器的总和
,

而石球仅

9件
,

占 6
.
04%

。

尽管她的分类还不无可商榷之处
,

但大体上可以说
,

丁村的刮削器多于

石球或球状器是没有什么问题 的
。

联系到山西河北交界处的许家窑遗址
,

发现的石球为数

不可谓少
,

但同刮削器 比起来
,

还不是多数
。

1 9 7 4 年的发掘共获石制品 589 件
,

其中石

器 19 6 件
,

就中球形石仅 14 件
,

占 7
.
14 %

,

数量比尖状器 (18 件) 还少
,

而刮削器则有

巧0 件
,

占 76
.
53 %

,

远远超过球形石的数量 (贾兰坡等
,

1 9 7 6)

。

1 9 7 6 年发掘的结果使

这两类石器 的比例有所变化 : 在 28 16 件石器中
,

石球和球形石共 1059 件
,

占 37
.
61 %

,

比 1974 年的发 现所 占比例大为提高
,

但刮削器则有 152 6 件
,

占 54
.
19 %

,

在绝对数量和

相对数量上仍然超过石球和球形石的总和 (贾兰坡等
,

1 9
79

:
2 91 一292)

。

关于 77 : 01 地点
,

本文作者曾指 出:
“

襄汾柴寺丁家沟遗址发现有锥状石核
、

楔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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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

细石叶
、

石核式刮削器
、

端刃拇指状刮 削器
、

修背石刀等; 另外
,

同时还发现有砍砸

器
、

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 等石器 (向前等
,

1 9
86 )

。

这一石制品组合的特点是典型 的细石

叶技术同丁村文化类型的结合
,

后者可能是残留成分
,

故这一遗址的文化遗存似可称为含

丁村文化传统的细石叶文化
。 ”

并指出
, “

柴寺的石制品似乎是衔接丁村文化和下川文化的中

间环节
”

(李炎贤
,

19 93

:

21
6--

2 1 7)

。

就粗大石制 品而论
,

”: 01 地点发现的标本在打制

技术和石制品类型方面同丁村 旧石器时代早期
、

中期发现者保持一致性
,

但在石制品组合

中各种器物所 占比例不同
,

比较突出的有两点
: 一是断块和碎 片占较高的 比例 (969 件

,

占总数的 45
.
82 % )

,

早期的 4 个地点未见断块和碎片的报道
,

中期 的 5 个地点发现的断

块和碎 片共 13 4 件
,

在 16 01 件石 制品中仅占 8
.
37 %

,

其中发现 比例最高 的为 76
: 007

地
,

在 202 件石制品中断块和碎 片就有 33 件
,

占 16. 34 % ; 最少的为 76
: 008 地点

,

在

61 5件石制品中断块和碎片仅有 33 件
,

占 5.; 37 %
。

其二是石器较少
,

仅 45 件
,

占石制 品

总数 (21 15 件 ) 的 2
.
13 %

,

而其他 地点 石器 所 占 比例都较高
。

早期地 点的情 况是 :

79 : 0 1 地 点为 4: 34 = 11
.
76 %

,

7 9
:

0 2 地 点 为 10 : 21= 4 7
.
62 %

,

7 9

:

0 3 地 点 为

16 : 74 = 21
.
62 %

,

79

:
0 4 地点为 8: 56 二 14

.
29 % ; 中期地点的情况是

二
7 6: 00 6 地点 为

62 : 2 98 = 20
.
8 1%

,

7 6
:

0 0 7 地 点 为 24: 202 = 11
.
88 %

,

7 6
:

0()
8 地点为 82: 615=

13
.
33 %

,

7 9
:

0 5 地点为 23
: 83= 27

.
7 1%

,

8 0
:

.

0 1 地点 为 118 : 40 3 = 29
.
2 8%

。

当然
,

在一个遗址或一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中石器所 占的比例
,

有 高有低
,

这和埋藏条件及发 掘

工作的深人细致程度有关
。

但就以丁村地区各地点 的发现而论
,

7 7: 01 地点的粗大 的石

制品中石器所 占的 比例无疑是较少 的
。

就细石器成分而论
,

这一地点 发现 的材料仅 147

件
,

不算很多
,

但已有锥状石核
、

楔状石核
、

船形石核
、

细石叶
、

石核式石器
、

端刮器和

石簇等
,

都是 比较典型的细石器系统中成分
,

它们已经制作 得相 当精致
,

表明技术 已经达

到成熟的阶段
,

而且可以判断是压制技术使用的结果
。

从丁村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发现

的石制品看来
,

典型的丁村技术不可能直接发展 出压制技术
,

在同一地点发现有两套技术

类型明显不同的 石制 品
,

也说明它们不是传承的关系
,

而只能是并存的技术因素
。

但另 一

方面也表明丁村 77
: 01 地点并不是细石器技术类型的发源地

,

应 当有时代更早
、

技术类

型较为原始
、

但 已具备细石器技术类型诸因素的主要特点的一套文化遗物存在
。

正如王建

等所说
: “虽然我国 目前仍未见到 比 77

: 01 地点更早的细石器的报道
,

但也不能简单地仅

根据
’4
c 年龄和 地貌地层就把典型细石器的产生归之于丁村文化

·

( 王建等
,

1 9
94

:

71 )

。

中国细石器技术类型的起源是考古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

但同时又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

要解决这一难题
,

尚需我们今后不懈 的努力
。

3 对 50 年代发现的标本的重新研究

最近几年
,

对 1953一1954 年发现的丁村石制品的重新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令

人刮 目相看
。

这一方 面的研究是 由刘源首先开展的
,

张森水则继之以系列研究成果
,

充分

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水平
。

刘源于 19 8 8 年发表 了题 为 《丁村石制品再观察》 的论文
,

对丁村发现于 50 年代的

19 32 件石制品进行 重新观察和分类
,

得出的结果 主要有如下几点
:
(l )a 综合各种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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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丁村石片和前人实验用碰砧
、

摔砸方法打制的有较大 区别
,

而更接近于锤击产生的
。

因此
,

锤击很可能是丁村一种主要的打片方法
。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使用碰砧
、

摔砸法的可

能
。

但是
,

是否 如正式 报告所说是主要方法
,

笔者认 为还需要用相 同的原料做更多的实

验
。

此外
,

这次认出的两极石片是过去未报道过的
,

证明碰砧法在 丁村打片中也偶尔采

用
”

;
( 2)

“

关于石器组合
,

本文的观察结果和前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刮 削器占 55
.
7%

,

是

主要类型 ; 砍砸器 占 16
.
1%

,

居第二位; 手斧和尖状器各占 10
.
7% ; 石球和石锤较少

”

;

( 3 )

“

从石器和石片的长度对比来看
,

大型石器比例很高
,

说明当时人类注意将大石片加工

成器
、

特别是尖状器和砍砸器
”

(刘源
,

1 9 8 8: 31 1 )

。

刘源 的论文是 对流行了 30 年的传统观点的挑战
,

在长期寂静 的类型学领域是一种令

人兴奋之举
。

她的分类与前人的做法相当不同
,

但很遗憾
,

她并没有加 以说明各种类型划

分的理由
,

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 自以为是的色彩
,

要使多数学者接受恐怕还有很大

距离
。

这样
,

她提出来的关于 丁村石器的组合和各类标本的比例
,

虽然 比原报告具体一些

(至少刮削器是如此)
,

仍然是 不明确的
,

引用起来有一定困难
。

至于打片方法
,

刘源引用

了一些学者的说法
,

也没有进一步分析石片的特征和打片方法的关系
,

因而推论也就只能

停留在表面上
。

她指出的两件两极石片之一 (P
.
1453 号标本)

,

据张森水的观察
, “

这块石

片不具有用砸击法生产石片的常见特点
。

造成相对台面较合理的解释是: 石片母体两端较

平
,

其一端 (下台面) 被置于石砧上
,

锤击力使于上端
,

留下集中的打击点
,

同时下端受

反作用 力
,

两 端 同时破裂
,

产 生 了这件标 本
,

故它应是锤击石片
”

( 张森水
,

1 9 9 3:

20 3)

。

可见
,

未经论证的分类 不仅不能说服别人
,

而且也常常引发出分歧的意见
.
但不管

怎样
,

刘源的论文的产生毕竟说明原来的研究有不足之处
,

至少是还有深人研究 的余地
。

她的论文中的分类虽然未能获得多数学者的认同
,

但还是明确表示了自己 的观点
,

这对广

大读者在认识丁村文化的特点时
,

除了从原报告得到一点知识外
,

也可以从这新的研究中

看到另一种观点
。

张森水于 199 3 年和 199 4 年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丁村石制品的论文
,

把丁村文化的研

究推 向一个新的高潮
。

1 9
93 年的论文是关于丁村 54

: 100 地点
,

即丁村人化石产地的石

制品的研究
,

1 9
94 年的论文是对丁村 54: 90 地点石制品的研究

。

这两篇论文有好多方面

是共同的
,

而且后一篇论文 比前一篇论文在方法论上有所改进和提高
。

19 93 年的论文首先核对了 54: 100 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的数量和层位
,

提出了对石制

品大
、

中
、

小型的分级标准和台面大
、

中
、

小型的划分方法; 石制品被分为初级产品和成

品两大类
,

前者包括打片过程所产生的断块
、

石核
、

石片
、

残片以及半边石片等
,

后者仅

有三类
,

即刮削 器
、

尖刃器和雕刻器; 最后归纳石制品的一般性 质
,

计 12 点
,

主要为:

(l) 全部石制品
,

依新的分级标准
,

大多数是中
、

小型的
,

其中小型的占相当高的比例 ;

(2 ) 无论打片或修整石器均用锤击法
,

且都是用硬锤加工 ; (3) 有 3 件石片台面相对两端

有清楚 的反作用 痕迹
,

它不同于砸 击产生的两端石片
,

表明曾将石核支在石砧上进行打

片 ; (4) 半数以上的石片形态是规则的
, ,

呈三角形
、

梯形
、

和类似长石片 ; (5) 长型石 片

和宽型石片在数量上大体相等 ; (6)
“

或因生产石片的需要
,

偶尔对石核台面缘或打片过程

中对台面做简单的修整可能曾有过
,

在几件石片上找到过能说明上述 问题的加工痕迹
”

;

( 7) 这一地点的使用石片不多 ; (8) 石器以片状毛坯为主
,

占 71
.
79 %

,

而块状毛坯只 占

28
.
21 %

,

块状毛坯 中长 型者 占 74
.
36 %

,

宽型者 占 23
.
08 % ; (9) 石器在石制 品中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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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类型 简单
,

未见第一类石器 ; ( 10 ) 石器修整以正向加工 为主
,

其次为反 向加

工和复向加工
,

偶尔为错 向加工和交互加工
,

刃 缘多不平齐
,

刃 角多超过 60
“ 。

在这篇

论文中
,

关于丁村文化
、

54

:

10
0 地点工业的地位

、

该地点的埋藏类型
、

发掘区的性质和

人类行为等方面 也进行了有益 的探讨
。

平心而论
,

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
,

观察的深度和广

度都有超过前人的地方
,

在某些方面还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

相信对中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

张森水 19 94 年的论文首先交代 了研究标本的数量
。

5 4: 9 0 地点的石制品
,

据最初的

报道有 280 件 (裴文中
,

1 9 5 5)

,

后来认定有 24 4 件 (裴文中
、

贾兰坡
,

19
5 8)

,

在这篇论

文中观察的标本只有 171 件
。

在石制 品的研究 中
,

也是分 为初级产品 (包括断块
、

石核
、

残片
、

半边石片和石片) 和石器 (刮削器
、

砍砸器和尖刃器三类) 两大类
。

在小结与 比较

中
,

概括出石制品的特点有 6 点
,

主要为 : (l) 石制品多比较粗大
,

完整石片中大型者 占

71
.
83 % 或 64

.
79 % (前者依 长度

,

后者依新 的分级标准; 下同)
,

中型者 占 23
.
94 % 或

29
.
58 %

,

小型者 占 42 3 % 或 5
.
63 % ; 石器也是大型者为主

,

占四分之三以上
,

中型者在

五分之一以下
,

小型者甚少 ; (2 )
“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

偶尔 可能使用过他种方法
,

如摔砸

法
、

碰砧法等
”

;
( 3) 使用石 片较多

,

占石片总数的 17
.
71 % ;

‘

( 4) 石 器以片状毛坯为

主
,

占 76
.
66%

,

块状毛坯仅占 23
.
34 % ; (5) 石器类型简单

,

仅有刮削器
、

砍砸器和尖

刃器三类
,

未见雕刻器
、

石锥和石球
,

复刃多于单刃; (6) 石器修整以复 向加工为主
,

其

次为正 向加工
,

反 向加工和错向加工者为数不多
。

最后进行 了对比
,

指出 54 : 90 和 54:

10 0 两个地点的石制品存在明显的差异
,

主要有 3 点
: (l) 石制品大小数量上有别

,

前一

地点的石制品多 粗大
,

小型者较少
,

而后一地点则相反
,

小 型者多
,

大型者较少 ; (2) 使

用石片前一地点较后一地点为多; (3) 前一地点砍砸器占有一定比例
,

而 54
: 100 地点则

缺如
。

54

:

90 地的石器修整以复向加工为主
,

也不同于 54
: 10 0 地点

。

这篇论文在分级

标准上比 19 93 年的论文略有改进
,

如 1993 年的论文把石片按长度分为小型
、

中型和大型

3 级
,

然后又进一步分为 6 组
,

即小型者 2 组 (20
~

以 下和 2 1一 40
~

)
,

中型者 一组

(4卜 50 m m )
,

大型者 3 组 (6卜 80 r
n丈。 ,

8 1一 loo
rn rn 和 10 0xlim 以上 )

,

而石器也分为 3

级
,

再 细分 为 5 组
,

即小型者 2 组 (Zl m m 以下和 2于 40
~
)

,

中型者 一组
,

其值为

41一 6 0 In m
,

大型者 2 组 (61一 80 r曲。 和大于 10 0In m )
。

这里存在 2 处不合理 : (l) 是石片

和石器的大小分级界限不一致; (2) 是石器分组中
,

小型者和中型者互相包含
,

例如长度

为 20
~

的石器
,

若按这一标准则既可分到小 型中
; 又可分到 中型 中

,

使人无所适从
。

19 94 年的论文只列 了石片的长度分级
,

把中型的尺度扩大到 4 1一 6 0 m m
,

同 1993 年石器

的分级取得一致
,

也避免了 19 93 年石器分级中的重叠现象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张森水 1993 年和 199 4 年的论文有下列几点是 比较突出的: (l) 是

按地点分别叙述
,

使读者对丁村文化能获得 比过去深人和详细的了解 ; (2) 是重新提出了

石制品大
、

中
、

小型的分级标准
,

对准确地称呼和划分石制品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 (3)

是提出了台面公式
,

提出了划分台面大小的方法
,

在一定程度上说来也是一种改进 ; (4)

是对初级产品的分析较为详尽 ; (5) 是对丁村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作了一定程度的归纳
,

提

出了 自己的见解
,

对前人的说法亦有所改进和补充
。

特别是注意到不同地点在石制品的技

术类型和组合方面的差异
,

使广大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丁村文化的内涵; (6) 是吸收了国

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

用来分析丁村各地点的石制品
,

使之能在新的条件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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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认识丁村文化
。

当然
,

这两篇论文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
,

无懈可击
,

它们也还有不够

严谨之处
,

有些论点或建议也仅仅是个人的见解
,

作为讨论提 出来
,

供读者参考亦未为不

可
。

这些尚有待读者去识别和作者自己在今 后工作和继续丁
一

村文化研究中加以改进
。

同王建等人(1994) 的论文一样
,

刘源 (198 8) 和张森水 (1993
、

1 9 9
4) 的论文也是近年

来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

也是老一辈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
、

充实和发展
。

如果说这两

方面的研究存在区别
,

只不过是研究材料的数量 和新 旧有别
、

对具体的问题见解不尽相

同
、

在方法论上亦略有差异
。

他 (她)们的论文必将在丁村 文化研究史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

页
。

4 关于若干问题的讨论

从 1955 年 贾兰坡发表 丁村遗址 的发掘简报和裴文中发表对丁村石制 品的初步观察到

现在
,

整整经历了 40 年
,

在这期间发表的有关丁村文化的论文不少
,

其中有对丁村文化

的专题研究
,

也有在论述某一技术类型问题或文化传统问题时或多或少地谈论到了丁村文

化 (裴文 中
、

贾兰坡
,

1 9 5 8 :
Pe

i

,

1 9 6 5 : 张森水
,

1 9 8 5

、

1 9 8 9

、

1 9 9 0

、

1 9 9 3

、

1 9 9 4
; 刘

源
,

1 9 8 6

、

1 9 8 8 ; 黄慰 文
,

1 9 8 7 ; 王建
、

王益 人
,

1 9 8 8 : 邱 中郎
,

1 9 8 9 ; L i Y
a n x

i
a n

,

1 9 9 1 : 李 炎 贤
,

1 9 9 2

、

1 9 9 3

、

1 9 9 5 : 李 炎贤等
, 、

1 9 9 1
: 王建

、

陶 富海
,

1 9 9 1 : 李 莉
,

1 9 9 2 ; 林圣龙
,

1 9 9 2

、

1 9 9 4 : 王建
、

陶富海
、

王益人
,

1 9 9 4 )

,

由这些论文可 以从一个侧

面大致看出这门学科逐步发展
、

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足迹
。

在这里
,

本文作者想简略地谈谈

方法论上的几个小问题
,

它们都是丁村文化研究中提出或涉及的间题
,

在有关 旧石器类型

学的其他文献中也经常碰到
,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但往往被忽略了
,

在不同作者中对之

也有不同意见
。

这些问题虽小
,

但对正确认识丁村文化或其他旧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

关系
,

所以谈谈个人的看法
,

以期引起重视
,

或可对前人的说法稍作补充
。

4

.

1 关于石制品的定位问题

中国旧石器 时代 考古文献中
,

关于石制品定位的论述
,

始 自贾兰坡先生 19 57 年发表

的 《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书
,

在那本著作中他指出
: “

石片由石核上劈裂下来的一面
,

称作
‘

劈裂面
’

或
‘

石片阳面
,

; 反之
,

石核剥落石 片的一面
, ‘

称作
‘

石片阴面
,

或
‘

石片疤
, 。

在一

块石片上与劈裂面相背的一面
,

称作
‘

背面
’ 。

背面的左侧边缘称作
‘

石片左缘
’ ,

背面的右

侧边缘称作
‘

石片右缘
’ 。

与台面相对的一端
,

无论垂直或歪斜
,

均称作
‘

远端
’

或
‘

尾端
’ ”

(贾兰坡
,

19 57

:

9)

。

1 9 5 8 年发表的丁村发掘报告
,

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规定 :
“

石片背面

的左侧边缘为
‘

背面左缘
’ ,

背面的右侧边缘称为
‘

背面右缘
’ 。

与台面相对的一端
,

无论什

么形状
,

均称为
‘

远端
’

或
‘

尖端 ”
’

( 裴文中等
,

1 9
58

:

10 0)

。

这两种规定
,

只在个别名词

上稍有分别
,

但在定义的明确程度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

它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缺点
,

即没

有规定在确定左右时
,

石片是如何放置的
,

因而就 留下一个漏洞
,

造成称 呼左右的随意

性
,

至少在一部分作者 中是如此
。

如果先规定石片的放置办法
,

然后再确定前后左右
,

就

可避免这种误会 和混乱
。

顺便说一下砾石石器的定位问题
。

有一些学者在处理砾石制品

时
,

常常套用石片的名称来进行描述
,

也造成一定的混乱 (李炎贤
,

1 9 91

:

1 51 )

。

例 如
:

背面
、

破裂面等石片特有的名称在砾石制品 的描述中屡见不鲜; 远端和近端的称呼也常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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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异
。

本文作者建议
,

对砾石制品采用一致的定位方法
: 一块砾 石或砾石制品

,

以较

平
、

较宽大的一面作为底面
,

与此相对的一面为顶面 ; 把底 面平置于地面或桌面
,

较长 的

径为前后方
,

其 中较为宽大的一端规定为近端
,

而与此相对的一端为远端; 以近端对着观

察者的身体
,

这时观察者所看到 的左右 即为该标本的左右
。

在描述砾 石制 品时还应注意

到 : 石片的两侧和远端背面与破裂面常常相连
,

而砾石制品则是较为立体的
,

前后左右往

往是成面的
,

故在描述时要慎重考虑用
“

边
”

字还是
“

面
”

字
。

关于石制品的定位
,

国内文献讨论者不多
,

值得一提的是 张森水 1987 年发表的 《中

国旧石器文化》 一书
。

在该书第 83 页上有如下论述:
“

要测量
,

首先要解决标本定位 问

题
。

石片的定位如图 n 所示
,

其定位是台面 向上
,

破裂 面 向外
。 ”

言简意赅
。

故录 以备

考
。

4

.

2 关于石片的台面和石片平面的关系

通常这种关 系仅仅是指石片的台面的面积与石片的破裂面或背面的面积的关系
,

故简

称为石片与台面 的关系并不是很严谨的说法
,

从字面上看
,

这成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问

题
,

与实际情况不符
,

比较合适 的用语应改称为石片的台面和石片平面 (通常指破裂面)

的关系
。

张森水指 出二
“

为了探索石片与台面的关系
,

本文提 出一个求台面指数的公式
,

即

台面指数 二 (台面长度 x 宽度 ) * (石片长度
x
宽度 )

< 10 0
。

在计算台面指数的基础

上
,

对台面进行分级
,

台面指数 10 以下者为小台面
,

超过此数至 20 者为中台 面
,

大于

20 者为大台面
”

( 张森水
,

19 93

:
1 9 7)

。

在这之前
,

台面的大小在一些论著中虽有提及
,

但作严格的分级并作定量的统计分析者不多
。

蔡 回阳在 19 89 年曾提 出一种简易的划分方

案
: “石 片台面宽度接近 或大于石片宽度

”

者为大台面
, “

台面宽度小于石片宽度的 1/ 2
”

者

为小台面
, “

介于大
、

小台 面之间
”

者为中等台面 (蔡回阳
,

19 89

:
3 3

6)

。

这是 国人首次提

出的分级方案
。

几年前
,

我们也提出了一种近似的简易方案:
“

石片台面的宽度可分 为大
、

中
、

小三组 : 台 面宽度 大于石片其余部分的最大宽者为大
,

相反者 为小
,

两者接近的为

中
”

(李 炎贤等
,

1 9 91

:
7 7)

。

比较起来
,

张森水提出的台面指数和台面的大
、

中
、

小型的

划分方案有较多 的测量计算
,

显得更加数字化
,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不过
,

它存在明显

的但又常常被忽略的缺陷
: 忽 视了石片的平面 (通常以破裂 面为代表 ) 和台面的形状的差

别
。

台面的大
、

中
、

小型的界 限是否合适姑且勿论
,

石片平面和台面的形状的差别却使求

台面指数的公式陷人困境
。

须知
,

石片的破裂面和台面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长宽乘积之比
,

而是一种面积与面积的比较; 破裂面和台面的形状影响到它们的面积
,

破裂面和台面形状

的异同对台面指数关系重大
。

读者如果采用这一公式
,

常常会得到一种满足
,

也常常会感

到迷惑
.
例如

,

有一批石片
,

其破裂面长度相同
,

宽度也相 同
,

而所有台面的长度相同
,

宽度也相同
,

根据这一公式
,

它们在分级上应完全归于同一型; 由于台面和破裂面的形状

的不一致
,

所求出的台面指数大小不一
,

在归类时出现几种 可能性
。

假定这一批石片的长

度均为 60C m
,

宽度均为 50c m
,

而它们的台面之长度为 巧cm
,

宽度为 38 crn
,

套入台面

指数公式
,

求得台面指数为 (15 x 38) + (60 x 50 ) x 100 = 570 、 3 O 0()
x l 0 O = 1 9

,

按照

张氏划分的标准均应划归中台面
。

如果台面与破裂面的形状不一致时
,

台 面指数 出现萌显

的戏剧性变化
。

若台面为三角形
,

其面积应为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

而破裂 面为长方形
,

则

所求得 的值应减半
,

为 9
.
5

,

按分级标准
,

应划归小台面 ; 相反
,

若台面为长方形
,

而破

裂面为三角形
,

则其值应加倍
,

为 38
,

应划归大台面
。

这样
,

一批粗 看起来台面可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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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一型大小的标本就有可能归类到大
、

中
、

小三种不 同的型
。

同样的长与宽
,

由于形状

不同
,

面积也就不同
,

应该分别对待
,

才能处理得 当; 若一视同仁
,

则掩盖了它们之间的

明显差别
,

在分级上是没有意义的
。

4. 3 关于石制品的大小问题

在一个遗址或一个地点
,

发现的石制品总是有大有小
,

原不足为怪
。

但 自从丁村石制

品研究起
,

把石制品的大小提到相 当重要的高度
,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不太一样了
。

裴文

中 1955 年的论文谈到丁村 石制 品时有下列语句 :
“

由襄汾丁村各地点 中发现的石核都很

大
,

可由上面打下巨大的石片来
” 、 “

襄汾丁村所发现的石片
,

一般说来都较大
、

较厚
” 、

“

多

边形石器是在一个大的或小的厚石片周围打击而成的
”

(裴文中
,

1
95

5:
33 )

。

这里只提到

了
“

大
” “

较大
” “

很大
”

和
“

巨大
” ,

但并没有给 出一个范围
,

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

从什么尺寸

起就算大
,

这几种
“

大
”

之间的界限如何
,

并不明确
。

贾兰坡在 《旧石器时代文化》 一书 中

对丁村石制品的大小有 下列用语:
“

丁村石器是 以石片为主
。

石片角都相 当巨大
,

以 110
”

一13 0
。

之间者最多
,

约 占 75 %
, · ·

“二同时在所发现的石器中
,

有的是用 巨厚的角页岩石

片加工而成的
,

最重者超过 1600 克
,

这种巨大 的石片
,

根本不能用手握着石锤由石核上

直接打击下来
,

因为打击这样大的石片就需要用比石片更重的石锤
,

只有用双手执着巨大

石块猛力投砸在大石核的台 面的边缘上才能产生
” 、 “

这种修理台面的工作
,

尽管还只有在

大的石片上才有
,

而且还不够细致
,

但 比中国猿人化石产地和第 15 地点的利用台面的凸

棱部分
,

在打击的技术上往前迈进了一步
” 、 “

多边形器是将厚大石片的周围向背面加工而

成的椭 圆形器物
”

( 贾兰坡
,

1 9 5 7: 3 5 一38)
。

比较起来
,

1 9 5 7 年的论述比 19 55 年的稍为

具体一点
,

有一部分数据可供参考
,

但也还是不够 明确
。

1 9 5 8 年发表的丁村遗址发掘报

告也提到 :
“

只有把这样大的石核
,

放在地上
,

在 (再) 用双手搬起另一块大的石块
,

连续

在上摔砸
,

才能打下巨大 的石片来
,

如我们由丁村地点所 发现的石片那样
”

( 裴文 中等
,

1 9 58

:
1 0 7一108)

。

在结论中把
“

一般的石片都很大
”

作为丁村文化 的特点之一的首项
。

可

惜在正文叙述中没有提供必要 的数据
,

难于揣摩出
“

大
” “

很大
”

和
“

巨大
”

究竟有何 区别
。

基于这样的认识
,

结合后来的发现
,

贾兰坡等于 19 72 年提出华北存在两个平行发展

的旧石器文化系 统的假说:
“

华北 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 两个系统
,

其中之一是
‘

匿

扣卜丁村系
’ ,

或称为
‘

大石片砍砸器一三棱大尖状器传统
’ ,

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

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
,

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是三棱大尖状器
,

在石器的成分中有时含有小

石器
,

但数量有限
,

类型也很少
。

属于这个 文化系统的石器地点有匿河
、

豫西三 门峡地

区
、

大同鹅毛 口
.
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个系统是

‘

周 口店第 1地点(北京人遗址卜峙

峪系
’

(简称第 1地点- 峙峪系 )
,

或称为
‘

船底状刮削器一雕刻器传统
’ ,

它的基本特征是

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细石器
,

在石器成分中细石器 的比例大
、

类型多
、

加工痕迹细小
。

第 1地点一峙峪系包括以下一些地点: 周口 店第 1地点
、

周口 店第 巧 地点
、

朔县后屹塔

峰
、

萨拉乌苏河
、

峙峪
、

小南海等遗址
.
第 1地点一峙峪系在更新世中期到更新世晚期这

段时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
,

在华北分布很广
,

它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

的先驱
”

(贾兰坡等
,

19 7 2: 5 4)

。

这一观点颇为引人注意
,

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流传甚广
,

影响亦大
。

这也是中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
。

但在中国学者中也有不 同

意见
,

例如
,

裴文 中对此 的评价是
: “
贾 氏之说

,

矛盾很多
”

(裴文 中
,

19 80

:

12
; 裴 文

中
,

1 9 9 0
:

3 7 2 )

。

裴
、

贾二先生都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的老前辈
,

共同从事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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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几十年
,

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分歧那么大
,

实在值得研究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上述 问题的产生
,

除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不一致以外
,

对石制

品的大小的认识不同也是很重要 的因素
,

而对丁村石制品的认识可 能是一个关键
。

刘源

19 88 年的论文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数据
,

在她观察测量的 1037 件丁村石片中
, “

长度在 51 一

100 毫米 的占 50%
,

小于 50 毫米的占 33 %
” 、 “

石器长度在 51 一100 毫米 的近半数
,

小于

50 毫米的次之
,

类型有刮削器和尖状器
,

大于 100 毫米 的最少
,

主要为大型尖状器和砍

研器
”

(刘源
,

1 9 8 8:
30

7 一309)
。

如果采取 50 毫米作为石制品大小的分界限
,

当然这未

必是最佳分界线
,

则刘源提供的数据基本上还是和裴文中
、

贾兰坡的论断保持一致
。

丁村

各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的大小有一定的差别
。

裴文中在 19 55 年就指 出:
“

襄汾丁村所发现 的

石片
,

一般说来都较大
、

较厚
,

也有较小较薄的石片
,

特别是在 54: 100 和 54
: 10 2 地点

较多
”

( 裴文中
,

19 55

:
3 3)

。

刘源也指出
: “

丁村各地点的石制品也有差别
,

粗看起来
,

第

10 0
、

10
2 地点仅见一件小尖状器

,

未见砍研器和石球
,

石片长度多小于 50 毫米
。

这些特

点与其他地点显然不 同
”

(刘源
,

19 88
:

31 2)

。

张森水 1993 年的论文对丁村 科: 100 地点

的石制品作了补充观察和说明 :
“

全部石制品
,

依新的分级标准
,

大多数是 中
、

小型的
,

其

中小型的占相 当高的比例
,

如石片中的小型者占 65
.
38%

,

若依完整石片计算
,

小型者则

占64
.
37%

,

大型 的占 18
.
46 % 或 17

.
35 % (前者指全部石片

,

后 者指完整石片 )
,

石器小

型者 占 41
.
02%

,

大型的占 25
.
64 %

,

比例略高于石片
”

(张森水
,

19 93

:
2 0

8)

。

他们观察

所得结论大致相同
.

本文作者认为
: 石制品的大小和石料的性质

、

形状
、 、

大小
,

加工方法
,

技术特点等 因

素有密切关系
。

在技术特点大致相同的条件下
,

原料的性质
、

形状和大小往往影响着加工

方法的选择
,

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决定着石制品的形状和大小
,

特别是石片类制品的形状

和大小
。

例如: 利用脉石英作石核进行打片时
,

砸击法是最好的选择
,

而所得的石片多 为

两极石片; 利用不大的扁平砾石作石核进行打片
,

所得的石片大多是零台面石片 ; 萨拉乌

苏河流域发现的石制品大多是很小的
,

可能同当地缺乏较大的石料有关 ; 四川汉源的石制

品虽然多用隧石制成
,

但当地所出健石太小
,

且多节理
,

‘

打片易碎
,

故发现的石制品多细

小
。

在石料的各项特征相同的情况下
,

加工方法和技术特点就成为决定石制 品 (主要是指

石片类制品) 的主要因素
。

直接打法打下的石片有大有小
,

通常不规则; 若对石核加以修

理
,

则可生产出具有预期的形态的石片
,

例如
,

勒瓦娄哇技术对勒瓦娄哇石片的形成有着

密切的关系
。

间接打法和压制法都是较为进步的技术
,

其产品多较规则
,

较为薄长而小
。

在一般情况下
,

整个加工过程会产生相当多大大小小的产品
,

通常小的 比大的多
。

若石器

制造场附近缺乏较大的适于加工的石料
,

按一般的规律
,

该处不可能出现 以大的石制品为

主的组合
。

有些石料较为坚硬
,

不易打下细小的石片
,

只能粗放地加工
,

所以打下的石片

多较粗大
。

一般说来
,

在一个遗址或一个地点发现的标本
,

加工成器的不 占多数
,

各类石

片和各类残破的碎片总是 占多数
。

在考虑石制品的大小时
,

应把石片和石器一起统计
,

但

碎片和残破 的标本是特殊的产物
,

由于破碎
,

其体积或面积自然要 比其他 石制 品小得多
,

而且数量上也要多得多
,

这就容易造成统计上的错误印象
,

所以不能不加 以注意
。

本来大

和小是相对的概念
,

在一般的论述中使用完全可以
,

但由于使用的人多了
,

大小标准就 因

人而异
,

逐渐出现 了分歧
,

如果使用大小的概念仅仅是用来叙述一个遗址或地点 的石制 品

的相对情况
,

问题还不大 ; 如果把大小的关系用于文化对比或上升到文化传统的确认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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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个共 同的标准和必要的数据
,

提 出来的论断才能具有一定 的说服力
。

到 目前为

止
,

还没有一个 比较合适的标准
。

张森水 1993 年使用的标准 比前人的建议稍好一点
,

但

似乎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大型的起点过低
,

显得不够大
,

而 中型的范围过窄; 二是新的分

级标准过于复杂
,

看来基本上还是沿用老的分级标准
,

只不过加上宽度和厚度而已
,

至于

长宽厚的比例没有什么根据
,

至少以个别地点的材料作为标准来推广应用到其他地点的做

法欠妥
,

而石器的损耗率则近乎臆测
。

现在需要提出一个共 同认可的标准
,

能为学科的发

展做 出贡献
,

也可为后学者带来福音
。

石制品的大小和文化系统或传统的关系是饶有兴会的问题
。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石制品

的大小和技术类型的关系
。

本 文作者认为
: 石制品的大小和技术类型有一定的关系

,

但不

是绝对的
。

可以这么说
,

小的石料不能制造 出大的石器
,

因而也就不可能生产出大的石器

类型
。

反之
,

粗糙坚硬 的大石料不易制造 出小的石器
,

因而也就不易生产 出小的石器类

型
。

由于石片类制品的大小和石料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

因而也就影响到石器的技术和类

型
。

但在一定条件下
,

较大的石片也可制造 出较小的石器类型
。

有些石器类型是和素材有

密切 的关系的
,

例如
,

旧石时代晚期常见的典型的端刮器
,

通常都是用较长的石片
、

石 叶

或细石叶加工而成的
,

典型的雕刻器也是用石叶或细石叶加工而成的; 手斧
、

砍砸器和斧

状器通常是用较大的砾石或石块加工而成
,

但有时也有用大石片加工而成 的
。

大 的石制品

包括各种大的石核
、

石片
、

石锤
、

石砧
、

砍砸器
、

手斧
、

斧状器
、

石球
、

三棱大尖状器

等
,

有些石片做的刮削器也是相 当大的
,

也有学者把它们归类于砍砸器
。

小的石制品包括

一部分石核
、

石片
,

细石核
、

石叶
、

细石叶和用小的石片
、

石叶及细石叶加工成的石器
,

例如各种刮削器和尖状器
、

雕刻器
、

端刮 器等
。

大的石制 品通常都是 用锤击法加工 产生

的
,

较为进步的类型有用软锤技术加工的
,

有些石核的台面也加以修理; 小的石制品除了

用传统的技术处理外
,

在时代较晚的遗址 中还采用了间接打法或压制技术
。

一般说来
,

前

一类技术类型多见于 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
,

而后 一类技术类型则始见于 旧石器时代晚

期
。

近几十年来
,

有不少著作报道在旧石器时初期或中期的遗址
,

发现有过去认为是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典型器物
,

例如端刮器和雕刻器
。

这就常常引起很多讨论
。

关于华北旧石器

时代存在两种平行发展的旧石器文化系统的不同意见就是在
、

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

在本文作者看来
,

贾兰坡等 1972 年概括 的华北 旧石器时代两个 平行 发展的文化系
‘

统
,

是中国学者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

也是进一步深人研究和发展本门学

科的起点
。

这两个文化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
: 一是大与小有别; 二是以主要器物的存在与

否作为划分的依据
。

前一系统以大石片砍砸器
、

三棱大尖状器为代表
,

后一系统以船底 状

刮削器和雕刻器为特征
。

从字面上看
,

他们的说法无可非议 ;
·

归于这两个系统的一些遗址

或地点的石制品也具有他们所说的特点
.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 归类地点都符合他们所界定的

系统 的定义
,

例如: 峙峪并没有发现过船底状刮削器 (贾兰坡等
,

1 9 7 2)

,

把这一地点的

发现划归
“

船底状刮 削器- 雕刻器传统
”

难免有证据不全之憾; 周口 店第 15 地点没有发现

船底状刮削器的报道
,

至于雕刻器也仅仅是
“

约有 20 件标本
,

在其一端有几下强烈的单个

的打击痕迹
,

与 史前学家通常称 之为
‘

雕刻器打击痕迹
’

者相像
, ”

而
“

典型 的雕刻器未见于

我们 的采集品之 中
”

( P ei

,

1 9 3 9: 1 7 2 ; 裴文 中
,

1
99

0: 9
4--

9 5)
; 而后屹塔峰和小南海遗址

则既无船底状刮削器又无雕刻器发现 (贾兰坡等 19 61 ; 安志敏
,

1 9 6 5)

,

归于同一传统似

乎缺乏典型标本的支持
。

另一方 面
,

对蓝田等地 发现的石制 品归于
“

大石片砍砸器一三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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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尖状器传统
”

的作法
,

学者中亦有不同意见 (裴文中等
,

1 9 8 5; 张森水
,

19 85

、

19 8 9)

。

山西河北交界处 的许家窑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是 很有意思的
,

1 9
76 年的报告把它放到

“

船底

形刮削器- 雕刻器传统
”

或称
“

周 口 店第 1地点一 峙峪系
” ,

1 9
79 年的报告报道发现了 10 59

件石球
,

后来 的发掘亦 发现有三棱 大尖状器
。

看来
,

这一遗址发现 的石制品拍卜那么单

纯
,

属于一个系 统或传统
,

而是兼有两个传统的典型器物
。

这一例子说明
,

我们在前面所

说的石料和石制 品的大小的关 系以及石制品的大小和技术类型的关系还不是多余的
,

至少

这些关系不是那么简单
。

在本 文作者看来
,

典型的器物反映了一定的技术类型
,

对确定 旧

石器时代文化传统或系统关系重大
,

如果离开了典型器物
,

仅仅根据石制品的大小来划 分

文化系统或传统
,

似乎把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 了
。

华北 旧石器时代存 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的 问题是 比较复杂 的
,

要进一步论述

它
,

还需要多做工作; 要对之提出不同意见
,

同样也需要进一步多做工作
.
本文是谈论丁

村文化研究的进展
,

顺便提一下有关的方法论问题
,

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两个文化

系统问题
,

但本文的主旨并非专门讨论这一 问题
,

所以讨论不可能很详尽
,

很深人
,

有些

地方还显得很肤浅
,

尚祈广大 专家学者能更多地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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